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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环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基本情况 

为进一步整合资源，基于中环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

营发展需要，公司拟与南宁建宁水务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建宁

水务”）、上海金森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金森”）、上海康恒环境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康恒”）、上海康如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上海康如”）共同投资（以下简称“本次交易”）南宁建宁康恒环保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系本次交易投资标的，以下简称“投资标的”或“建宁康恒”），

并拟签署《关于南宁建宁康恒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之增资协议》（以下简称

《增资协议》）。 

 

（二）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众公司

及其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下列标准之一 的，构成重大

资产重组：（一）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

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二）购买、

出售的资产净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

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且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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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百分

之三十以上。”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一)购买的资产为股权

的，且购买股权导致公众公司取得被投资企业控股权的，其资产总额以被投资

企业的资产总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资产净额以被投资企业的净

资产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出售股权导致公众公司丧失被投资企

业控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均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以及净资产额

为准。除前款规定的情形外，购买的资产为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均

以成交金额为准；出售的资产为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均以该股权的

账面价值为准”。 

本次购买建宁康恒的股权不会导致公司取得被投资企业控股权；本次出售

的建宁中环洁股权亦不会导致公司丧失被投资企业控股权，因建宁中环洁为公

司的参股公司，公司不具有对该被投资企业的控股权。 

公司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合并总资产为 3,461,585,032.99 元，

经审计的合并净资产为 1,545,641,200.90 元。本次购买的资产总额及资产净额

均为 81,200,986.00 元，占公司合并总资产的 2.35%，占合并净资产的 5.25%。

本次股权转让所涉标的公司资产总额及资产净额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

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相应财务指标的比例未达到 50%，故本次交易不

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上述经审计数据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19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官方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发布的《2023 年度审计报告》（公

告编号：2024-028））。 

   

（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上海康恒为公司间接持股 5%以上股东龙吉生担任

董事长、总经理、控制的企业。 

（四）审议和表决情况 

http://www.neeq.com.cn）发布的《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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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公司现任独立董事刘计划、谢

东明、范斌对本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第八十二条“创新

层挂牌公司发生的交易（除提供担保外） 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应当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一）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账面值和评估值的，以孰

高为准）或成交金额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总资产的 50%以上；

（二）交易涉及的资产净额或成交金额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资

产绝对值的 50%以上，且超过 1500 万的。基础层挂牌公司应当按照公司章

程的规定对发生的交易事项履行审议程序。”《公司章程》第三十八条“股东

大会是公司权力机构,依法行使下列职权:（十三）审议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

交易（除提供担保外）事项：1、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账面值和评

估值的，以孰高为准）或成交金额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总资产的

50%以上；2、交易涉及的资产净额或成交金额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

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50%以上，且超过 1,500 万的”。 

   公司截至 2023 年 12月 31日经审计的合并总资产为 3,461,585,032.99

元，经审计的合并净资产为 1,545,641,200.90 元，本次交易金额为

81,200,986.00元，占公司合并总资产的 2.35%，占合并净资产的 5.25%，因

此本次交易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交易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 

根据《增资协议》，本次交易的生效条款为：1、建宁康恒就本次增资事项

取得南宁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2、建宁康恒股东会审议通

过本次增资事项。 

（六）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进入新的领域 

（七）投资标的是否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 

本次投资标的不涉及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不是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不会将公司主营业务变更为私募基金管理业务。 

（八）不涉及投资设立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本次投资不涉及投资设立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商

业保理公司、典当公司、互联网金融公司等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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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交易其他主体的基本情况 

1.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南宁建宁水务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南宁市青秀区桂雅路 13号绿城水务调度检测中心 

注册地址：南宁市江南区星光大道 17 号南宁国际经贸大厦第 3层 

注册资本：205,298.143301 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资产整合收购；国有资产管理；排水设施、内河整治

项目和水利项目的投资、建设；排水设施和内河的运营管理；生活垃圾、园林绿

化垃圾、医疗废弃物、危险废弃物、污泥等其它固体废弃物分类、收集、运输、

处理、处置及资源循环利用项目的投资、建设和运营（凭资质证、许可证经营）；

水务仪表检测和技术服务；房地产开发和经营（凭资质证经营）；土地、房屋、

机械设备的租赁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法定代表人：黄东海 

控股股东：南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联关系：不存在关联关系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上海康恒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青浦区香花桥街道崧秋路 9号 

注册地址：上海市青浦区香花桥街道崧秋路 9号 

注册资本：107,209.6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及环保设施的投资、开发、设计、建设

（凭相关资质证书开展业务活动），生活废弃物的清运、转运、处理和处置（含

餐厨垃圾），道路机械清扫保洁、冲刷、喷雾压尘、冬季除雪、清除非法小广

告，环卫清洁服务，农林生物质能的研发、开发、投资和建设，农林生物质处

理专用设备的研发，农林生物质技术咨询、交流，环境工程、化工专业领域内

的技术研究开发、技术服务，环境工程设备成套安装，销售环境工程设备、化

工产品及原料（除危险、监控、易制毒化学品，民用爆炸物品），从事货物及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自有设备租赁，环保工程专业承包，实业投资，工程建设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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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法定代表人：龙吉生 

关联关系：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龙吉生担任董事长、总经理、控制的关

联企业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上海康如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长宁区仙霞路 137号盛高国际大厦 1204室 

注册地址：上海市普陀区云岭东路 89 号 2、3、21、22层 

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企业管理咨询，新能源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

术咨询、技术转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法定代表人：孙亮 

控股股东：上海阗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不存在关联关系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4.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上海金森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闵行区纪翟路 1688号 

注册地址：上海市闵行区纪翟路 1688号 

注册资本：3000 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从事智能科技、计算机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技术转让，计算机软硬件开发，机电设备，电子产品，环保设备，通风空

调的技术咨询，化工原料（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

品、易制毒化学品），服装，服饰，箱包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法定代表人：王铁蕾 

控股股东：深圳市明上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关联关系：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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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投资标的情况 

（一） 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投资标的名称：南宁建宁康恒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南宁市西乡塘区双定镇义平村咘元坡 65号 

主营业务：对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污泥处理项目、有机垃圾处理项目的投

资、建设、运营、维护；电力生产、供应（凭许可证经营）；废水处理及再生利

用；固体废物治理；餐厨废弃物及废弃油脂的回收、处理；污泥处理；炉渣销

售；油脂加工及销售（除危险化学品等国家有专项规定外）；货物道路运输（凭

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经营，具体项目以审批部门批准的为准）；城市垃圾收集、运

输、处理服务（凭许可审批部门批准项目经营）。（公司住所仅限办公）（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增资前的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南宁建宁水务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货币 10,200.00 51% 

上海康恒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货币 6,800.00 34% 

上海康如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货币 3,000.00 15% 

合计 —— 20,000.00 100% 

增资后的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认缴金额（元） 出资比例 

南宁建宁水务投资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货币+股权作价 133,021,792.65 51% 

上海康恒环境股份有限公

司 
货币 68,000,000.00 26.07% 

上海康如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货币 30,000,000.00 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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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环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作价 17,639,842.88 6.76% 

上海金森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 
股权作价 12,165,408.88 4.66% 

合计 —— 260,827,044.41 100% 

 

 

1. 本次交易情况说明 

投资标的的原股东上海康恒及上海康如出于自身业务发展需要，自愿放

弃本次交易的优先认购权。 

2. 投资标的的经营和财务情况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建宁康恒的资产总额为 35.7亿元，净资产为

6.9亿元，2023年营业收入为 3.35亿元，净利润为 5,858.03万元。以上数

据未经审计。 

本次对建宁康恒的增资交易定价参考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南宁建宁水务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拟就下属固废业务板块业务筹划重组

而涉及的南宁建宁康恒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

报告》（中通评报字[2023]【31251】号）。根据该评估报告书，截至评估基准

日 2023 年 6月 30 日，建宁康恒经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92,065.43万元。 

 

（二） 出资方式 

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方式为□现金 □资产 √股权 □其他具体方式  

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方式为股权作价，即以公司、建宁水务及上海金森以

其持有的对建宁中环洁的股权评估作价向建宁康恒增资的方式进行。 

 

四、本次交易定价情况 

（一）本次交易定价 

本次对建宁康恒的增资交易定价参考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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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建宁水务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拟就下属固废业务板块业务筹划重组

而涉及的南宁建宁康恒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

报告》（中通评报字[2023]【31251】号）。根据该评估报告书，截至评估基准

日 2023 年 6月 30 日，建宁康恒经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92,065.43万元。 

（二）用以出资的股权定价 

1、以持有的股权出资的公司名称： 

本次公司与建宁水务、上海金森分别以其持有的对建宁中环洁的股权评估

作价向建宁康恒增资的方式进行。建宁康恒的原股东上海康恒、上海康如在拟

签署的《增资协议》中承诺放弃本次优先认缴权，并同意不按照实缴出资比例

认缴建宁康恒公司本次新增注册资本。 

截至评估基准日，即 2023年 6月 30 日，建宁中环洁的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南宁建宁水务投资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货币 2,499.00 51% 

中环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货币 1,421.00 29% 

上海金森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货币 980.00 20% 

合计 —— 4,900.00 100% 

建宁中环洁的主营业务为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等。截至 2023 年 12月

31 日，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致同审字(2024)第

450C001561号），建宁中环洁合并报表资产总额为 4.37亿元、资产净额为 1.19

亿元，2023年度的营业收入为 3.44亿元、净利润为 3046.81万元。 

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3 年 6月 30日，依据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

的《南宁建宁水务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拟就下属固废业务板块业务筹划重

组而涉及的建宁中环洁城市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

报告》（中通评报字[2023]【31250】号），用以作价出资的建宁中环洁的股东

全部权益价值经收益法评估为 24,000.34 万元。基于该评估结果并经各方协

商，并考虑建宁中环洁原股东于 2023年 7 月 17日新增投入资本金 4,0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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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的情况，各方同意按照 28,000.34万元（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评估基准日

后股东投入资本金）的价值作为股权定价。本次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本次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投资协议尚未签署，待签署后将补充披露相关内容。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的目的 

本次交易有利于进一步整合公司在南宁区域的市场资源，促进公司与共同

投资各方的友好合作关系，并有助于发挥协同效应，更好地为客户提供运营服

务。 

 

（二）本次交易存在的风险 

本次交易是公司从发展战略出发，立足长远利益所做出的审慎决策，整体

风险可控，但仍可能存在投资不能获得预期收益的风险。公司将积极完善投资

风险管控机制，积极应对及防范市场风险和经营风险。 

 

（三）本次交易对公司经营及财务的影响 

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不利

影响。 

 

七、备查文件目录 

《中环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 

《中环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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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环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5月 13日  


	一、 对外投资概述
	（一） 基本情况
	（二） 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三）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四） 审议和表决情况
	（五） 交易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
	（六） 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进入新的领域
	（七） 投资标的是否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
	（八） 不涉及投资设立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二、 本次交易其他主体的基本情况
	1.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2.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3.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4.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上海金森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闵行区纪翟路1688号
	注册地址：上海市闵行区纪翟路1688号
	注册资本：3000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从事智能科技、计算机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计算机软硬件开发，机电设备，电子产品，环保设备，通风空调的技术咨询，化工原料（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服装，服饰，箱包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法定代表人：王铁蕾
	控股股东：深圳市明上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关联关系：不存在关联关系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 投资标的情况
	（一） 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增资后的股权结构：
	1. 本次交易情况说明
	2. 投资标的的经营和财务情况
	（二） 出资方式

	四、 本次交易定价情况
	五、 本次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六、 本次交易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 本次交易的目的
	（二） 本次交易存在的风险
	（三） 本次交易对公司经营及财务的影响

	七、 备查文件目录

